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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9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9月1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应到董事九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九名，九名董事参与了表决。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东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均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汪东颖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
届期相同。

汪东颖先生的简历见附件一。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汪东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七

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汪东颖先生的简历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汪永华先生担任公司常务高级副总经

理、孔德珠先生担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陈磊先
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尹爱国先生担任公司技术负责人。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武安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与第七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武安阳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6-3265238
传 真：0756-3265238
邮 箱：sec@ggimage.com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7楼B区
邮 编：519060
武安阳先生的简历见附件三。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
部副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涂欢女士为公司内审部副经理，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
届期相同。

涂欢女士的简历见附件四。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美娟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

工作，任职期限与第七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谢美娟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6-3265238
传 真：0756-3265238
邮 箱：sec@ggimage.com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7楼B区
邮 编：519060
谢美娟女士的简历见附件五。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

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选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并批准各专业委员会的

主任（召集人）如下：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汪东颖先生担任，委员由汪国有先

生、肖永平先生、孔德珠先生、孟庆一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肖永平先生担任，委员由汪国有先
生、曾阳云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唐天云先生担任，委员由汪永华先
生、肖永平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汪国有先生担任，委员由唐
天云先生、张剑洲先生担任。

以上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召集人）及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汪东颖先生的简历
汪东颖先生，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珠海纳思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珠
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汪东颖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汪东颖先生与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曾阳云先生、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李东飞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汪东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1,730,879股。
汪东颖先生间接持有珠海恒信丰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丰业”）

40.73%股权，恒信丰业持有珠海赛纳 60.75%股份；汪东颖先生持有珠海艾派克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投资”）31.8%股权，艾派克投资持有Apex Inter⁃
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66.88%股权，Ap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持
有珠海赛纳3.72%股份；同时，汪东颖先生持股40.73%的恒信丰业持有逸熙国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熙国际”）36.67%股权，逸熙国际持股 86.24%的 SEINE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珠海赛纳31.42%股份；珠海赛纳持有公司28.96%
股份，故汪东颖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汪东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汪东颖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汪永华先生，197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珠海格力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非
独立董事兼常务高级副总经理。

汪永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汪永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汪永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汪永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永华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孔德珠先生，196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就职于珠海格力磁
电有限公司、珠海格之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现任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本公司非独立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

孔德珠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孔德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413,238股。
孔德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孔德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孔德珠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张剑洲先生，196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麦格磁电（珠海）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珠海莱茵柯电子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珠海横琴格之格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非独立董事兼副总经理。

张剑洲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张剑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95,100股。
张剑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张剑洲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剑洲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陈磊先生，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珠海赛
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耗材事业部财务部副经理、财务中心副经
理、财务中心副总监。现任珠海市拓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陈磊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1,300股。
陈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陈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磊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
岗位职责的要求。

尹爱国先生，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就职于珠海东大电
子工业公司、珠海高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珠海赛
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技术负
责人。

尹爱国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尹爱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4,000股。
尹爱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尹爱国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爱国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附件三：武安阳先生简历
武安阳先生，1984年3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职于珠海艾派克微

电子有限公司总经办，本公司证券部，2017年3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武安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武安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3,105股。
武安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武安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武安阳先生非公司现任监事，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审核无异
议。

武安阳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
岗位职责的要求。

附件四：涂欢女士简历
涂欢女士，1985年 6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商管理专业，中级会计

师。曾任珠海爱丽达电子有限公司出纳、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会计、珠海
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现任本公司内审部副经理。

涂欢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涂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涂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
cn/）查询，涂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涂欢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内审部副经理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
岗位职责的要求。

附件五：谢美娟女士简历
谢美娟女士，1988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9年至2015年就职于公司人力资
源部，2015年至今就职于公司证券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谢美娟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谢美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谢美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
cn/）查询，谢美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美娟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2-112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9月22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9月1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各位监事，应到监事三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三名，三名监事参与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东飞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届
期相同。

李东飞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李东飞先生简历
李东飞先生，196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珠海纳思达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珠海赛纳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东飞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李东飞先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汪东颖先生、曾阳云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李东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284,025股。
李东飞先生持有恒信丰业 29.63%股权，恒信丰业持有珠海赛纳 60.75%股

份；李东先生飞持有珠海艾派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投资”）24.6%股
权，艾派克投资持有Ap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66.88%股权，Apex In⁃
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持有珠海赛纳 3.72%股份；同时，李东飞先生持股
29.63%的恒信丰业持有逸熙国际 36.67%股权，逸熙国际持股 86.24%的 SEINE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珠海赛纳31.42%股份；珠海赛纳持有公司28.96%
股份，故李东飞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李东飞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李东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东飞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的条件，能够胜任监事
会主席职责的要求。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简称：安奈 JLC1，期权代码：037871
2、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计25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111,240份，行权价格为10.38元/股。
3、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4、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第二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期限为

2022年9月23日至2023年8月4日。
5、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8月 23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自主行权事项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公司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报工作。

一、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具体情况
1、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2、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情况
（1）第二个等待期届满
根据《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

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登记之日起满 12个月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
励对象可以在未来 36个月内按 15%、40%、45%的比例分三期行权。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登记日为2020年8月6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激励计
划第二个等待期已届满。

（2）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行权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
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第1个行权期

第2个行权期

第3个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基准增长率

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增长率不低于0%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9年
度增长率不低于10%
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2020 年增长率不低于15%或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15%
2022 年度营业收入较2021 年增长率不低于15%或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15%

目标增长率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较 2020 年增长率不
低于 20%或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 2020 年度增
长率不低于20%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较 2021 年增长率不
低于 20%或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 2021 年度增
长率不低于20%

注：净利润考核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剔除历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影响后的数
据作为计算依据。

按照以上业绩指标，各期期权行权比例与考核期考核指标
完成率相挂钩，具体挂钩方式如下：（1）以上各年度业绩考核指
标未达到基准增长率则属于未达到当年的期权行权条件，当年
对应的股票期权由公司予以收回注销；（2）以上各年度业绩考
核指标达到基准增长率的前提下，按以下计算法则确定各期公
司级股票期权行权比例。

公司级股票期权行权比例确定方法如下（设X1为考核当期
营业收入实际同比前一基期增长率，X2为考核当期净利润实际
同比前一基期增长率，A1为当期营业收入基准增长率，A2为当
期净利润基准增长率，B1为当期营业收入目标增长率，B2为当
期净利润目标增长率）：

考核期公司业绩条
件完成情况

当 X1≥B1，或 者X2≥B2
当A1≤X1〈B1，或者A2≤X2〈B2
当X1〈A1，且X2〈A2

公司级股票期权行权比例

100%

0

（四）激励对象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个人考核结果

个人考核可行权比例

S/A级

100%
B级

90%
C级

0%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公司级股票期权行权比例×个人

考核可行权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激励对象按照各考
核年度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行权，因考核结果导致未能行权
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收回注销。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公司 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 17,713,950.44 元，比2020年增长66.17%，满足行权条件。

（1）2名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为S级，14
名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为A级，可行权
比例100%；

（2）9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B级，
可行权比例90%；

（3）17 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 C
级，可行权比例为0%；

（4）16人已离职，其获授的股票期
权将由公司收回注销；

（5）上述（2）、（3）不得行权的部分
由公司收回注销。

综上所述，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
就，根据《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及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为满足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所需的相关事宜。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1、期权简称：安奈 JLC1
2、期权代码：037871
3、行权价格及可行权数量：行权价格为10.38元/股，可行权数量共1,111,240

份。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

股、派息等事项的，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本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

姓名

龙燕

冯旭

核心管理人员（共23人）

合计（25人）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
责人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391,300
391,300
2,056,600
2,839,200

本次可行权股
票 期 权 数 量

（份）

156,520
156,520
798,200
1,111,240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已获授期权的

比例

40.00%
40.00%
38.81%
39.14%

本次行权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07%
0.07%
0.38%
0.52%

5、行权方式：采取自主行权模式。公司自主行权承办券商为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行权系统进行自主申报行权。

6、行权期限：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第二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

期限为2022年9月23日至2023年8月4日。

7、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激励对象必须在可行

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三、本次行权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

会发生变化。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结束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

备上市条件。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如果全部行权，公司股本将增加1,111,240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90,171,982
90,171,982

比例

42.52%
42.52%

本次变动数量
（股）

313,040
313,04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90,485,022
90,485,022

比例

42.44%
42.4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121,909,370
212,081,352

57.48%
100.00%

798,200
1,111,240

122,707,570
213,192,592

57.56%
100.00%

注：本次行权后股本结构实际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据为准。

2、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行权相关股票期权费用将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在等

待期内摊销，并计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的规定，假设本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公司总股本将由 212,081,352股

增至 213,192,592股(仅考虑本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的因素)，对公司基

本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小，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

为准。

3、选择自主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将等待期内

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股票期权选择自主行权模式不

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

报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

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2、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所募集资金将存储于公司行权专户，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自行承担，所得税的缴纳采

用公司代扣代缴的方式。

4、公司已与承办券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行权签署了《自主行权

业务服务协议》，并明确约定了各方权利及义务。承办券商在《股权激励自主行

权业务承诺书》中承诺其向本公司和激励对象提供的自主行权业务系统完全符

合自主行权业务操作及相关合规性要求。

5、参与行权董事、高管承诺自期权行权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所持全部股

份（含行权所得股份和其他股份），并严格遵守股票买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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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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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郭为

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郭为

郭为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4,000,000

14,000,000
28,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9.05%

9.05%
18.0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1%

2.11%
4.22%

起始日期

2020/7/30

2020/7/30

解除日期

2022/9/21

2022/9/21

质权人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郭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

信建投基金定增1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基金”）所持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郭为

中 信 建
投基金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54,777,803
4,174,803

158,952,606

持 股 比
例

23.32%
0.63%
23.95%

累 计 质 押
数量（股）

46,710,000
-

46,7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0.18%
0.00%
29.3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7.04%
0.00%
7.0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26,710,000
-

26,71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57.18%
0.00%
57.18%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89,373,352
-

89,373,352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82.70%
0.00%
79.63%

三、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郭为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

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变动系对前期部分质押股份进

行的解除质押，不涉及新增质押融资。郭为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

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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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 3月 25日召开的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
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同意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60亿元，剔除共用额度的情形后，预计
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等额 600亿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
担保等，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同时，在此担
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按照控股子公
司的审议程序决定，控股子公司在其履行审议程序后，及时通知公司履行有关信
息披露义务。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6）、《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现就相关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子公司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

司的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担保金额人民币2亿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贸

易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6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近期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
司的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
公司的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5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北京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神州数
码（中
国）有
限公司

上海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成立时
间

2002
年 9 月16日

2000
年 4 月3日

2000
年 4 月24日

注册地
点

北京市
海淀区
上 地 9
街 9 号5 层 M

区

北京市
海淀区
上地九
街 9 号3 层304号

上海市
长宁区
福泉路111号

法 定
代 表

人

郭为

郭为

李岩

注 册 资
本

100000
万 元 人

民币

104272.225 万
元 人 民

币

23105.115 万 元
人民币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自行开发后的产
品、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医疗
器械 II类、家用电器；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维修办公设备、家用电器；生产、加工计算机硬件；
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
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04月 30日）；销售食
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图书、
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销售食品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研究、开发计算机硬件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
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
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备、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安装和维
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经营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销售计算机硬件、软件及
外围设施；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电子产品；销售医疗器
械 II类；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研究、开发、生产计算机硬件系统及配套产品、网络产
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通讯咨询，自产产品的
技术服务和自研成果的技术转让，销售自产产品；以电
子类产品为主的加工，代理计算机硬件、软件（电子出版
物除外）及相关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
联
关
系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2、被担保人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北京神州
数码有限

公司

资产总计

1,424,898.11

短期借
款

268,112.67

流动负债
合计

1,179,551.78

负债合计

1,184,930.70

净资产

239,967.41

营业收入

3,164,790.60

利润总
额

26,598.59

净利润

16,408.21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金额

0.00

资产
负债
率

83.16%

神州数码
（中国）有

限公司

上海神州
数码有限

公司

1,595,463.13

88,922.96

146,407.47

0.00

1,294,220.99

53,636.70

1,323,210.39

54,022.97

272,252.73
34,899.99

1,940,371.98
517,141.69

13,246.94
8,191.75

10,163.08
6,073.48

0.00

0.00

82.94%
60.75%

3、被担保人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北京神州
数码有限

公司

神州数码
（中国）有

限公司

上海神州
数码有限

公司

资产总计

1,540,897.22
1,693,058.91
102,511.06

短 期 借
款

186,591.97
253,282.23
11,057.72

流动负债
合计

1,290,096.93
1,413,102.81

65,970.21

负债合计

1,294,982.68
1,418,340.86

66,194.65

净资产

245,914.54
274,718.06
36,316.41

营业收入

1,213,613.51
1,181,714.43
247,198.55

利润总
额

7,347.68
4,125.86
1,889.44

净 利
润

5,829.17
2,435.35
1,415.80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金额

0.00

0.00

0.00

资产
负债
率

84.04%
83.77%
64.5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平安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被担保人

上海神州数码有
限公司

神州数码（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有
限公司

神州数码（中国）
有限公司

担保人

神州数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总额

人民币贰亿
元

人民币陆仟
万元

人民币伍亿
元

人民币伍亿
元

保证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担保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36.89亿元，其中股东

大会单独审议担保金额人民币3.7亿元和美元10.21亿元（按实时汇率折算成人
民币合计约75.99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对外担保实际占用额为
258.7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7.54%。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69.63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4.24亿元；为资产负
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 539.27 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
254.55亿元。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